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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薪資發放

每月固定執行兩次
•1日執行前㇐個工作日已審核處理表15日發放
(當月補發)。
•15日執行前㇐個工作日已審核處理表1日發放
(當月薪資)。

停薪或提前離職務必注意日期提前作業。
隸屬當年所得，儘量於當年年底發放完成。
薪資入帳金融機構為玉山/兆豐銀行/郵局三擇㇐



薪津查詢作業

• 出納組是e-mail通知各項
所得薪資入帳，屆時即可
上校務資訊系統查詢。

• 非列入所得項目需至月所
得查詢處查詢。

• 每年皆會行文通知重新檢
視「薪資受領人免稅額申
請表」。

• 扣繳憑單自行下載列印 (不
發紙本)。



 款項收納
校務基金各項收入均須納入校務基金專戶存管

 收受款項
以委託金融機構代收為原則
除出納組外，不得向繳款人收取現金
其他單位若有收現必要者，需專簽核准

各項收入收納



收款作業-收據1/4

 收據開立
 收現：繳款通知→收現金或即期支票→開立收據(校本部/南大校區)

繳款通知註明：繳款人、金額、計畫編號及事由
 預開：電子簽呈→開立收據→單位領取(校本部)

簽呈敘明：（同上）、承辦人員工編號
㇐級主管決行→主計室→出納組

南大校區簽呈中另需註明收據請送至南大校區領取。

 收據日期為開立當下之日期，無法追溯開立或修改。



收款作業-收據2/4

 預開收據：
電子表單簽核系統

 電子表單簽核系統依所屬承辦單位及計畫編號預設簽核流程，簽
核流程完成後，由出納組擷取表單資料開立預開收據，並將收據
開立完成之資訊，回傳至電子表單系統內，承辦單位持簽核完成
之表單影本至出納組領取預開收據。

 預開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自今年10月2日起擬改為電子簽核表單系統
與電子公文系統併行，視實施情形逐步改善作業，預計於113年1
月1日起全面使用。



收款作業-收據3/4

 進入校務資訊系統請點選電子系統表單待簽核表單



收款作業-收據(4/4)

 收據作廢或更正

作廢或更正(收據金額不得更正需作廢)：電子簽呈
㇐級主管決行→出納組→主計室（未收帳可免會）

 收據遺失補發

收據遺失補發影本申請書→出納組



收款作業-虛擬帳號(1/3)

 虛擬帳號帳務管理系統
系統功能：協助單位製單收費、對帳及銷帳，節省
人工作業的時間及人力。

適用情況：固定、常態、大量收費，如辦理各項課
程、考試或研討會等。

二項系統：
虛擬帳號帳務管理系統(適用於業務單位無報名系統)

繳費證明管理系統 (適用於業務單位已有與本校串連金流
之報名系統)



收款作業-虛擬帳號(2/3)

 作業手冊詳如出納組網頁作業流程中的作業手冊。



收款作業-虛擬帳號(3/3)

 申請：填寫「銀行虛擬帳號帳務管理系統申請表」或
「繳費證明管理系統申請表」向出納組申請使用。（申
請表公告在出納組網頁→表單下載→其他）



收款作業-匯款及認領

 匯款：以台銀401專戶為主
– 銀行：臺灣銀行新竹分行(0040152)

– 戶名：國立清華大學401專戶

– 帳號：015-036-07004-1

 限臨櫃匯款、不接受ATM轉帳。

 匯款時，請務必備註匯款用途或校內承辦單位。

 預知款項匯入：請預先通知出納組注意。

 無法辨識承辦單位之匯入款明細，公告於出納組網頁之「匯款認領區」

 計畫開立收據查詢
校務資訊系統 「計劃開立收據查詢」



付款作業(1/5)

依據主計室支出傳票

支付方式
支票：劃線&禁止背書轉讓
匯款：個人-與銀行帳戶存戶名相同

廠商-與統㇐發票章之公司行號名稱相同

目前本校匯款皆免手續費，請盡量使用匯款



付款作業(2/5)

 受款人為個人注意事項：
1.確認受款人代碼與名稱是否相同，黏存單上受款人處請加註受款人代碼。

2.校內教職員工生：以學號或人事編號辦理核銷。

校外人士：

 本國人：身份證字號共10碼，第㇐碼為英文大寫(男1、女2)

 外籍人士：統㇐證號共10碼，第㇐碼為英文大寫(男8、女9)

 受款人為廠商注意事項：
1. 統㇐編號(注意有無分公司及不同營業處，避免誤支)

2. 廠商全名(注意有無更名)

3. 發票號碼或收據日期(需逐筆輸入)



付款作業(3/5)

受款人新增作業
a. 建立受款人資料，請填妥「匯款同意書」，連同銀行存摺影

本，直接送出納組建檔(務必請廠商〝不要〞將發票或收據

寄給出納)。

b. 銀行存摺請提供「台幣本人」帳戶資料，請確認非提供「外

幣帳戶」OR「公教帳戶」

c. 每年9月1日，系統會將基本資料呈現是“畢業”、“離職

”或是“退休”…的校內人員關閉請購，如有使用需求時，

請洽出納組開啟。



付款作業(4/5)

建立受款人資料：匯款同意書（出納組網頁/表
單下載/傳票）



付款作業(5/5)

 付款查詢網頁 (校務資訊系統)
不論受款人或承辦人皆可上網查詢

1.付款進度查詢

2.匯款明細查詢

3.支票明細查詢



各類臨時所得

給付各類臨時所得請至領據專家系統作業。

外籍人士（含外僑及大陸人士）如欲離境，請務必提
前通知出納組，以利完稅及扣繳憑單發送給當事人。

外籍人士在同㇐課稅年度在台居留期間若滿１８３天，
請務必提供證明（如護照出入境記錄）作為更改稅率
依據。

外籍人士在同㇐課稅年度在台居留期間未滿１８３天，
以非居住者代扣所得稅。



非居住者所得稅扣繳及
憑單申報作業(1/3)

 各單位於給付非居住者所得時，務必於「給付時」，按規定之
扣繳稅率「扣取稅款」，並於給付日起10日內，將所扣取之稅
款向國庫繳清，並填具扣繳憑單向國稅局申報，申報完成後將
扣繳憑單交所得人。

 逾期繳交申報衍生之稅責問題，由各單位負責。



非居住者所得稅扣繳及憑單
申報作業(2/3)

 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
出納組網站規定與說明薪資與所得線上列印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



非居住者所得稅扣繳及憑單
申報作業(3/3)

 「非居住者扣(免)繳憑單網路申報」
(1)「領據專家系統」/「領據資料維護」：輸入相關所得資料

(2)「領據專家系統」/「非居住者網路申報申請書」：確認所得
資料並列印「非居住者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網路申報申請書」

(3)給付後8日內，親自於下午4:00前備妥已如期繳納之「所得扣
繳稅額繳款書」影本及「非居住者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網路申報
申請書」至出納組，由出納組協助辦理申報。

(4)逾期者須自行至國稅局臨櫃申報。
若屬個人稿費、版稅等每次給付不超過新臺幣5,000 元者免予扣
繳，惟仍應在給付10日內完成「扣繳暨免扣繳憑單」申報作業。


